
电电子子帐帐单单服服务务登登记记表表格格 
 

致 :  局／部门名称： 
 

服务和收费类别：  

        

  
 
查询电话：  

     
     

      

      
       
  

(此栏只供内部填写) 
   

(此栏只供内部填写) 
 

 

1. 由个人用户填写* 
 本人已阅读、明白并同意下列条款及附录所载的条款和条件。 
  

 或 
  

 由公司用户填写* 
 本公司已阅读、明白并同意下列条款及附录所载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已授权下栏签署人代表本公司签署登记表格。 
  

 *删去不适用者 
  

2. 本人／本公司现要求以本人姓名／本公司名称在政府营办的电子一般缴款单(“电子缴款单”)系统开立帐户(“电子帐户”)，
并指定本人／本公司的电子帐户为政府就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右上角方格内注明的服务和收费(“有关服务和收费”)向
本人／本公司送达电子缴款单的资讯系统。  

  

3. 此外，本人／本公司现要求政府将有关(i)启动本人／本公司电子帐户的程序；(ii)不时传送至本人／本公司电子帐户的

电子缴款单；以及(iii)电子缴款单资料摘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缴款单编号和应付款项等资料)的电子通知： 
□ 以电邮方式发送至本人／本公司在下栏登记的电邮地址；及／或 

   

□ 以短讯方式发送至本人／本公司在下栏登记的 本地 电话号码(用户明白必须使用可接收短讯的器材，才能收取短讯形

式的电子通知)。 
 (请在适当方格内填上 “√”号) 
  

由个人用户填写 
   

用户签署：   
   

用户英文姓名：   
 (以正楷填上香港身分证／护照所载的英文姓名) 

用户中文姓名：   
 (填上香港身分证／护照所载的中文姓名) 

用户电邮地址：   
   

用户电话号码：  香港    
 或   (电话号码)  

  其他(如适用)        
  (国家编号) (地区编号)  (电话号码)  
   

日期：   
   

由公司用户填写 
   

获授权人代表用户签署：   
   

获授权人英文姓名：   
 (以正楷填上香港身分证／护照所载的英文姓名) 

获授权人中文姓名：   
 (填上香港身分证／护照所载的中文姓名) 

用户电邮地址：   
   

用户电话号码：  香港    
 或   (电话号码)  

  其他(如适用)        
   (国家编号) (地区编号)  (电话号码)  
   

获授权人在用户担任的职位：   
 (获授权人须获用户授权代表用户签署及提交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  

用户英文名称：   
 (以正楷填上有效商业登记证所载的英文名称) 

用户中文名称：   
 (填上有效商业登记证所载的中文名称) 

日期：   
   



附录 
 

条款和条件 
1. 用户明白并同意： 

(a) 不时传送至用户电子帐户的电子缴款单须属以下任何一类：  

 (i) 某文件的电子纪录，而该纪录依据《电子交易条例》(第 553 章)第 5A 条，符合该条例附表 3 所列的任何条文下规定必须或准许以面交送达或邮递的方式将某文

件送达用户的法律规则；或 

 (ii) 某条例规定必须或准予送达用户的文件的电子纪录，但没有法律规则订明送达该文件的方式；或 

 (iii) 要求用户依据与政府所订协议向政府缴付到期或应付款项的文件的电子纪录。  

  
2. 用户的电子帐户须在启动后才可使用。用户在启动电子帐户的过程中，须输入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填写的电邮地址，并设定密码。待启动程序完成后，有关服

务和收费的电子缴款单才会传送至用户的电子帐户。 

  
3. 如用户决定不再收取电子缴款单，改为收取缴款单的硬复本，用户须在登入电子帐户后，使用系统提供的功能或以书面通知背页左上角注明的局／部门(“有关局／

部门”)。终止指定帐户的指示会在有关局／部门收到通知后 14 个工作天内生效。 

  
4. 用户同意，政府将电子缴款单传送至其电子帐户的日期，须视作该电子缴款单送达用户并由用户接收的日期。 

  
5. 用户须妥为保管登入电子帐户的密码。如用户未能妥为保管密码而令本身或任何其他人蒙受或招致任何损失、损害、诉讼、法律程序或索偿，政府概不负责。  

  
6. 用户可不时更改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的电邮地址、电话号码、选择的收取通知方式或其他资料。用户可在登入电子帐户后，使用系统提供的功能更改该等

资料。请注意，电邮地址一经更改，用户登入名称亦会随之变更。   

  

7. 用户须就政府因下述情况而直接或间接招致、蒙受或支付的所有诉讼、法律程序、索偿、要求、损失、法律责任和开支(包括法律及其他费用和开销)，向政府作出

弥偿，并使政府持续得到弥偿： 

(a) 因用户未能确保密码安全保密且不会被人擅用，导致传送至用户的电子帐户及／或发送至用户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或不时更改的电邮地址及／或电话号码

的电子缴款单及帐单资料和其他相关讯息，被人擅自取得及／或使用及／或下载；以及 

(b) 用户违反电子帐单服务的条款和条件。 

  
8. 即使本表格有任何其他规定，政府可藉向用户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或不时更改的电邮地址或电话号码送达通知，即时终止用户收取电子缴款单的电子帐户。 

  
9. 用户同意独自承担所有因使用电子帐户而招致的风险。电子缴款单系统、电子帐户及两者的服务，按"现况"和"现有"基础提供。政府明确表示没有作出任何类型的

保证(不论明示或默示)，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适用于特定用途的隐含保证。 
 
政府不保证电子缴款单系统、电子帐户及两者的服务符合用户的要求或期望，也不保证电子缴款单系统、电子帐户及两者的服务不会中断、适时提供、安全可靠或

不会出错。 
  

10. 政府如认为有需要，可增订新的条款和条件或更改现有条款和条件，并将经修订的条款和条件上载至政府网站(http://gdns.try.gov.hk)。用户登入电子帐户时，画面

会显示经修订的条款和条件，提醒用户留意。如用户继续使用和登入电子帐户，即表示接受经修订的条款和条件。如用户不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的修订，应根据上

文条款第 3 条终止电子帐户。 

  
 私隐政策 
11. 有关局／部门会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保管用户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的资料。如用户拒绝提供足够的个人资料，有关局／部门或会无

法处理用户提交的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 

  
12. 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资料，纯属自愿。不过，如不按要求提供资料，有关局／部门或会无法处理登记表格。 

  
13. 此外，有关局／部门会将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下列一项或多项用途： 

 (a) 操作和管理电子缴款单系统和电子帐户，以及透过电子缴款单系统和电子帐户提供服务； 
(b) 有关局／部门向用户提供货品／服务； 
(c) 向用户收取未清缴的款项； 
(d) 根据电子帐单服务的条款和条件行使政府的权利和权力；以及 
(e) 法例规定、授权或准许的其他合法用途。 
 

 在电子帐单服务登记表格提供及有关局／部门持有关于用户的个人资料会予以保密，但有关局／部门或会向下列人士提供这些资料，作上文所述的用途： 
(i) 任何其他政府局／部门，包括管理电子缴款单系统的库务署； 
(ii) 向政府提供行政、电讯、电脑、付款、收取债项、法律或其他服务的任何代理人、承办商、顾问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及 
(iii) 政府为履行对政府具约束力的法例规定而须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第 18 条和第 22 条，以及该条例附表 1 第 6 原则订明，用户有权查阅和更正个人资料。该项查阅权利，包括有权取得一份用户

提供的个人资料的复本。如要查阅和更正个人资料，可与背页左上角注明的有关局／部门联络，亦可使用上文条款第 6 条所述的网上功能。有关局／部门按查阅要

求而提供资料，可征收费用。 
     完      




